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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024年 1月 1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 

点评：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意见》中强调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

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必须把美丽中国建设摆在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突出位置，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的文明发展道路。并提出到2027年与2035年逐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及绿色生活方式建立，稳定提高生

态环境质量，控制主要污染物及碳排放总量等阶段性目标；展望到本世纪中叶能实现生态文明全面提

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重点领域实现深度脱碳，生态环境健康优美，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美丽中国。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1）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重点控制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加强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2）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减污降碳

协同创新试点。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加强碳排放双控基础能力和制度建设。

逐年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实施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研究制定其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

制行动方案。（3）进一步发展碳交易市场。稳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方式，完善交易

市场体系制度，建设完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推动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1）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节矿。持续深

化重点领域节能，加强新型基础设施用能管理。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强化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

提升重点用水行业、产品用水效率，积极推动污水资源化利用，加强非常规水源配置利用。（2）开展

资源综合利用提质增效行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促进废旧风机叶片、光伏组件、动力电

池、快递包装等废弃物循环利用。推进原材料节约和资源循环利用，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 

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1）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大力推进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强化挥发

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实施源头替代工程。高质量推进钢铁、水泥、焦化等重点行业及燃煤锅炉超低排

放改造。着力解决恶臭、餐饮油烟等污染问题。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环境管理。（2）持

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基本完成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全

面建成排污口监测监管体系。推行重点行业企业污水治理与排放水平绩效分级。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

集和处理设施短板，建设城市污水管网全覆盖样板区，加强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建设污水

处理绿色低碳标杆厂。因地制宜开展内源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基本消除城乡黑臭水体并形成长效机

制。（3）持续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开展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严防新增污染，逐步解决长期积累

的土壤和地下水严重污染问题，推动大型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和修复。深入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

战。（4）强化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加快“无废城市”建设，持续推进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推动

实现城乡“无废”、环境健康。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全链条治理塑料污染。到2027年，“无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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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比例达到60%，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明显下降；到2035年，“无废城市”建设实现全覆盖，东部省份

率先全域建成“无废城市”，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1）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一体推进制度集成、

机制创新。强化美丽中国建设法治保障，推动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定修订。完善环

评源头预防管理体系，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加快构建环保信用监管体系。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

度改革，探索开展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价。（2）强化激励政策。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

系，把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落实污水处理收费政

策，构建覆盖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成本并合理盈利的收费机制。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生

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和投融资模式创新。强化财政对美丽中国建设支持力度，优化生态文明建设领

域财政资源配置。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社会

资本加大投入。（3）加强科技支撑。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创新生态环境科技体制机制，构建

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把减污降碳、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

新污染物治理、核安全等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企

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引导企业、高校、科研单位共建一批绿色低碳产业创新中心，加大高效绿

色环保技术装备产品供给。 

投资建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从双碳进程、资源节约再生、污染防治以

及绿色金融等各方面提出指导意见，持续推动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意见》强调开展多领域多层

次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以及进一步完善碳交易市场，结合之前审议通过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

条例（草案）》，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建议关注碳排放监测相关的环保监测设备领域，如：

雪迪龙（002658）等。《意见》强调推进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议关

注废弃物回收利用相关领域，如：旺能环境（002034）、卓越新能（688196）等。《意见》还明确要持

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及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同时强调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以及

优化财政配置支持，建议关注有望受益而改善运营项目业绩的相关环保领域，如：兴蓉环境（000598）、

首创环保（600008）、洪城环境（600461）、碧水源（300070）等。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项目释放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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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增持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持有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减持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导

致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股票不在常规研究覆盖范围之内 

行业投资评级 

超配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标配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10%之间 

低配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说明：本评级体系的“市场指数”，A 股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新三板参照标的为三板成指。 

证券研究报告风险等级及适当性匹配关系 

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财经资讯、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低风险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风险 主板股票及基金、可转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市场策略研究报告 

中高风险 创业板、科创板、北京证券交易所、新三板（含退市整理期）等板块的股票、基金、可转债等

方面的研究报告，港股股票、基金研究报告以及非上市公司的研究报告 

高风险 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报告 

投资者与证券研究报告的适当性匹配关系：“保守型”投资者仅适合使用“低风险”级别的研报，“谨慎型”

投资者仅适合使用风险级别不高于“中低风险”的研报，“稳健型”投资者仅适合使用风险级别不高于“中风险”

的研报，“积极型”投资者仅适合使用风险级别不高于“中高风险”的研报，“激进型”投资者适合使用我司各类

风险级别的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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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在所知

情的范围内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不受本公司相关业务部门、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基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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